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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鉴证报告 

天健审〔2020〕3-225号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全体股东： 

我们鉴证了后附的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洲明科技公司）

董事会编制的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一、对报告使用者和使用目的的限定 

本鉴证报告仅供洲明科技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股股票时使用，不得用作

任何其他目的。我们同意本鉴证报告作为洲明科技公司创业板非公开发行 A股股

票的必备文件，随同其他申报材料一起上报。 

 

二、董事会的责任 

洲明科技公司董事会的责任是提供真实、合法、完整的相关资料，按照中国

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编制《前次募集

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并保证其内容真实、准确、完整，不存在虚假记载、误导

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三、注册会计师的责任 

我们的责任是在实施鉴证工作的基础上对洲明科技公司董事会编制的上述

报告独立地提出鉴证结论。 

 

四、工作概述 

我们按照中国注册会计师执业准则的规定执行了鉴证业务。中国注册会计师

执业准则要求我们计划和实施鉴证工作，以对鉴证对象信息是否不存在重大错报

获取合理保证。在鉴证过程中，我们实施了包括核查会计记录等我们认为必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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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序。我们相信，我们的鉴证工作为发表意见提供了合理的基础。 

 

五、鉴证结论 

我们认为，洲明科技公司董事会编制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符合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发布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

定，如实反映了洲明科技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 中国注册会计师： 

 

 中国·杭州  中国注册会计师：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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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 

 

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 

现根据贵会印发的《关于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的规定》的规定，将本公司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的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报告如下。 

 

一、前次募集资金的募集及存放情况 

(一) 前次募集资金的数额、资金到账时间 

1. 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陆初东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18 号)核准，本公司以发行股份

方式购买陆初东、钱玉军持有的原深圳市雷迪奥光电技术有限公司（现已更名为深圳市雷迪

奥视觉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雷迪奥公司）40%股权，交易总额为 21,500万元，并向林洺

锋等四名投资者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配套资金，每股发行价格均为 16.96元。 

本公司已于 2015 年 11 月向陆初东发行 6,338,443 股股份，向钱玉军发行 6,338,443

股股份购买两人持有的雷迪奥公司 40%股权并完成产权过户。同时，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

花旗证券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东方花旗）采用非公开发行的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

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 12,676,886 股，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6.96 元，共计募集资金

214,999,986.56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8,449,999.60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206,549,986.96

元，已由主承销商东方花旗于 2015 年 12 月 2 日汇入本公司在平安银行深圳坪山新区支

行开立的账号为 11014727653007 的人民币账户内。另减除与发行权益性证券直接相关的新

增外部费用 1,321,468.02 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205,228,518.94元。 

上述交易对方以标的资产及现金认购股份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

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5〕3-160 号)。2015年 11月 18 日，深圳

市市场监督管理局核准了雷迪奥公司的股东变更申请，标的资产过户手续已经全部办理完成，

本公司新增持有雷迪奥公司 40%股份，合计持有雷迪奥公司 100%股份。本次募集的配套资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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已于 2015年 12月 25日汇入雷迪奥公司的专项账户中。 

2. 2016年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6〕1398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东方

花旗采用定向增发方式，向特定对象非公开发行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 31,185,606股，

发行价为每股人民币 10.56 元，共计募集资金 329,319,999.36 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6,257,079.99（含进项税 354,174.34元）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323,062,919.37元，已由主承

销商东方花旗于 2016年 9月 22日汇入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宝安支行开立的账号

为 79060155200000711 的人民币账户内。另减除审计费、法定信息披露等其他发行费用

624,978.98元后，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为 322,792,114.73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经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证，并由其出具《验资报告》（天健验〔2016〕3-127

号）。 

3. 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证监许可〔2018〕1340 号文核准，本公司由主承销商中泰

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中泰证券或保荐机构）向社会公开发行面值总额

548,034,600.00 元可转换公司债券，本次发行向股权登记日收市后登记在册的本公司原股

东优先配售，原股东优先配售后余额部分（含原股东放弃优先配售部分）采用网下对机构投

资者配售和网上向社会公众投资者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发售的方式进行，认购金额

不足 548,034,600.00 元的部分由中泰证券包销。中泰证券作为本次发行的保荐人和承销商，

负责本次发行的组织实施，确定本次发行的债券每张面值为 100.00 元，按面值发行，存续

期限为 6年期。本次共计募集资金 548,034,600.00元，坐扣承销和保荐费用 10,340,275.47

元后的募集资金为 537,694,324.53元，已由主承销商中泰证券于 2018年 11月 13日、2018

年 12 月 20 日分别汇入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机场支行开立的账号

44250100004600001919 的人民币账户、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开立

的账号 79150078801300000413 的人民币账户、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新沙支行开立的账号

4000032529201487175 的人民币账户、中国银行深圳新沙支行开立的账号 752371226652 的

人民币账户内。另减除验证费用、律师费、资信评级费用、发行手续费、推介及路演等其他

费用等与发行债券直接相关的新增外部费用 2,286,607.05 元后，本公司本次募集资金净额

为 535,407,717.48 元。上述募集资金到位情况业经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验

证，并由其出具《验证报告》（天健验〔2018〕3-70 号）。 

(二) 前次募集资金在专项账户中的存放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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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本公司有 7 个募集资金专户，募集资金存放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元 

项目 开户银行 银行账号 
2019 年 12 月 31 日

余额 
备  注 

2015 年度

发 行 股 份

购 买 资 产

并 配 套 募

集资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

皇岗支行 
755919730010811  

2019 年 12 月 19

日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深圳宝安

支行 
79060154740025749  

2018 年 10 月 23

日销户 

平安银行深圳坪山新区支行 11014917640005  
2018 年 11 月 26

日销户 

小  计    

2016 年非

公 开 发 行

股 票 募 集

资金 

兴业银行深圳分行 337010100100882098  
2017 年 10 月 11

日销户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宝安支行 
79060155200001600   6,952,426.05     

小  计   6,952,426.05   

2018 年公

开 发 行 可

转 换 公 司

债 券 募 集

资金 

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

深圳机场支行  
44250100004600001919    66,975,031.35     

中国工商银行深圳新沙支行  4000032529201487175 68,433.80  

中国银行深圳新沙支行  752371226652 12,970.3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新安支行  
79150078801300000413 110,147.67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分行 
79150078801100000414 5,276,639.69    

[注] 
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深圳新安支行  
79150078801300000630 56,222,023.78    

小  计  128,665,246.66  

合  计 135,617,672.71  

[注]： 2018年 12 月 10日，由本公司在中国建设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机场支行开立

的账号为 44250100004600001919 人民币账户转款 13,264,600.00 元至本公司之子公司广东

洲明节能科技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广东洲明）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分行开

立的账号为 7915007880 1100000414人民币账户作为对广东洲明增资款，用于合同能源管理

项目。2019 年 3 月 8 日，由本公司在上海浦东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开立的

账号为 79150078801300000413 人民币账户转款 171,199,699.51 元至广东洲明在上海浦东

发展银行股份有限公司深圳新安支行开立的账号为 79150078801300000630 人民币账户作

为对广东洲明的增资款，用于 LED小间距显示屏产能升级项目。 

 

二、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说明 

(一) 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5 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募集的配套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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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变更投资项目的情况。 

3.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 2015年度配套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不存在差异。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5.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使用闲置资金金额 用途 使用时间 批准机构 收回时间 

5,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3月 23日 董事会 2017年 7月 13日 

3,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7月 28日 董事会 2017年 8月 25日 

3,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4月 6日 董事会 2017年 5月 11日 

3,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5月 17日 董事会 2017年 6月 21日 

3,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8月 1日 董事会 2017年 9月 5日 

2,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10月 25日 董事会 2017年 11月 22日 

2,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10月 27日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1日 

注：根据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为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和生产经营情况下，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 1.2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择机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6. 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20,897.90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75.13 万元；2019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0.08万元，2019 年度收到

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0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20,897.98 万元，

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75.13万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0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

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二)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2。 

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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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不存在变更投资项目的情形。 

3.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不存

在差异。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5.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说明 

本公司闲置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使用闲置资金金额 用途 使用时间 批准机构 收回时间 

8,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4月 7日 董事会 2017年 5月 12日 

8,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5月 16日 董事会 2017年 6月 20日 

8,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8月 1日 董事会 2017年 9月 5日 

3,000.00 银行理财 2017年 10月 31 日 董事会 2017年 12月 5日 

注：根据公司 2017 年 3 月 15 日第三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决议，为提高募集资

金的使用效率，合理利用闲置募集资金进一步增加公司收益，董事会同意公司在不影响募投

项目的正常实施和生产经营情况下，拟使用最高额度不超过（含）人民币 1.7亿元的闲置募

集资金择机购买投资期限不超过 12个月的安全性高、流动性好的保本型理财产品。 

6. 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使用募集资金 30,338.03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

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385.50 万元；2019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655.91 万元，2019年度

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24.47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31,993.94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409.97 万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695.24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行存

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2.15%,本公

司将按募集资金项目承诺投资金额继续投入。 

(三) 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 

1. 前次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018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3。 

2. 前次募集资金实际投资项目变更情况说明 

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实施主体发生了变更，具体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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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于 2019年 2月 19日召开的第三届董事会第六十三次会议、第三届监事会第四十九

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变更部分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施主体和实施地点并使用募集资金向

全资子公司增资的议案》，并于 2019年 3月 7日召开的 2019年第一次债券持有人会议审议

通过了上述议案。公司将本次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投资项目“LED 小间距显示

屏产能升级项目”的实施主体由公司变更为全资子公司广东洲明。 

3. 前次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的差异内容和原因说明 

本公司 2018 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的实际投资总额与承诺投资总额不

存在差异。 

4.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说明 

本公司不存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对外转让或置换情况。 

5. 闲置募集资金情况、前次募集资金结余及节余募集资金使用情况说明 

本公司以前年度已预先使用募集资金 28,450.29 万元，以前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

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84 万元；2019 年度实际使用募集资金 12,448.89 万元，2019

年度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37.88 万元；累计已使用募集资金

40,899.18万元，累计收到的银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为 153.72 万元。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募集资金余额为人民币 12,866.52万元（包括累计收到的银

行存款利息扣除银行手续费等的净额 153.72 万元以及前期使用自有资金支付的发行费用共

计 71.21 万元），尚未使用募集资金占前次募集资金总额的 24.03%,公司将按募集资金项目

承诺投资金额继续投入。 

 

三、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说明 

前次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4、附件 5、附件 6、附件 7，

对照表中实现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与承诺效益的计算口径、计算方法一致。 

 

四、前次募集资金中用于认购股份的资产运行情况说明 

经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关于核准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陆初东等发行股

份购买资产并募集配套资金的批复》(证监许可〔2015〕2518 号)核准，本公司获准向陆初

东发行 6,338,443股股份，向钱玉军发行 6,338,443 股股份购买雷迪奥公司 40%的股权，同

时本公司向林洺锋、王荣礼、武建涛、张庆非公开发行股票 12,676,886 股，每股发行价格

16.96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资产运行情况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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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权属变更情况 

2015 年 11 月 18 日，雷迪奥公司资产过户手续已全部办理完成，相关股权已变更登

记至本公司名下，双方已完成雷迪奥公司 40%股权的过户事宜，相关工商变更登记手续已办

理完毕，本公司已持有雷迪奥公司 100%的股权。  

(二) 购买资产的账面价值变化情况 

购买资产系股权资产，自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其中 2015年度实现

净利润 7,648.61 万元、2016 年度实现净利润 7,553.07 万元、2017 年度实现净利润 

14,055.83 万元、2018 年度实现净利润 15,900.48 万元、2019 年度实现净利润 13,572.49

万元），购买资产即雷迪奥公司累计实现净利润 58,730.48 万元，相应增加净资产 58,730.48  

万元。 

(三) 购买资产的生产经营情况 

自资产交割完成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雷迪奥公司生产经营情况稳定，未发生重

大变化。 

公司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详见本报告附件 5。 

(四) 效益贡献情况 

单位：人民币万元 

项  目 
2015年 1月 1日至 2019年 12月 31日止 

收入 净利润(按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前后孰低原则确定) 

雷迪奥公司   

其中：2019年度 93,727.38 12,971.44 

2018年度 84,786.62 15,397.31 

2017年度   71,521.30   13,162.52 

2016年度 39,954.77 7,516.55 

2015年度[注] 31,185.04  4,639.85  

[注]：根据企业会计准则，本公司 2015 年 1 月 1 日至 2015年 11月 30 日持有控制子公司雷迪奥公司

股权比例为 60%，收购该公司 40%股权后，2015 年 12 月 1 日至 2015 年 12 月 31 日持有雷迪奥公司 100%股

权。上表中雷迪奥公司 2015 年度净利润数系剔除了 2015年 1月 1 日至 2015年 11 月 30日 40%的少数股东

享有损益对效益贡献的影响金额。 

(五) 购买资产的业绩承诺完成情况 

根据相关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和购买资产的实际经营业绩情况，业绩承诺完成情况如下： 

单位：人民币万元 

承诺期间 
实际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业绩承诺净利润(扣除非经常性损

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完成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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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8年度 15,397.31 7,380.00 208.64% 

2017年度 13,162.52 6,500.00 202.50% 

2016年度 7,516.55 5,800.00 129.60% 

2015年度 7,348.04  5,100.00 144.08% 

(六) 收购资产业绩承诺的履行情况 

根据本公司与陆初东、钱玉军、陆晨签署的《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约定：在本次发行

股份购买资产在 2015年内实施完毕情况下，雷迪奥公司在 2015年、2016年、2017年、2018

年四年内实现的经具有证券业务资格且由本公司聘请并经业绩承诺方认可的会计师事务所

审计的合并财务报表中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100

万元、5,800 万元、6,500 万元、7,380 万元。若在利润补偿期间，雷迪奥公司未达到上述

承诺业绩。截至利润补偿期间届满后，具体应补偿金额按以下公式计算确定： 

应补偿金额=（截至利润补偿期末累积承诺净利润数－截至利润补偿期末累积实际净利

润数）÷补偿期限内各年的承诺净利润数总和*本次交易总对价 

补偿的股份数量计算公式为：应补偿股份数量=应补偿金额÷本次交易非公开发行股份

价格。 

雷迪奥公司于 2015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7,648.61万元和 7,348.04 万元，已完成 2015年度业绩承诺。雷迪奥公司于 2016年度经审

计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7,553.07 万元和 7,516.55 万元，已完

成 2016 年度业绩承诺。雷迪奥公司于 2017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

净利润分别为 14,055.83 万元和 13,162.52 万元,已完成 2017 年业绩承诺。雷迪奥公司于 

2018 年度经审计的净利润和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为 15,900.48 万元和

15,397.31万元,已完成 2018年业绩承诺。 

 

六、其他差异说明 

本公司前次募集资金实际使用情况与本公司各年度定期报告和其他信息披露文件中披

露的内容不存在差异。 

 

附件：1. 2015年度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2.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3. 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4. 2015年度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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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 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6. 2016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7. 2018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二〇二〇年四月二十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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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 年度配套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20,522.85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897.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20,897.9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5 年：2,789.21 

2016 年：5,967.62 

2017 年：11,492.57 

2018 年：648.50 

2019 年：0.08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用

状态日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高端 LED 显示屏技

术升级项目 

高端 LED 显示屏技

术升级项目 
12,746.86 12,746.86 13,017.87 12,746.86 12,746.86 13,017.87 271.01 2017-12-24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4,986.78 4,986.78 5,090.82 4,986.78 4,986.78 5,090.82 104.04 不适用 

3 
补充雷迪奥流动资

金项目 

补充雷迪奥流动资

金项目 
2,789.21 2,789.21 2,789.29 2,789.21 2,789.21 2,789.29 0.08 不适用 

合 计 20,522.85 20,522.85 20,897.98 20,522.85 20,897.90 20,897.98 375.13  

注：高端 LED 显示屏技术升级项目和研发中心建设项目截至期末累计投入金额均大于募集资金承诺投资总额，多出部分为暂未使用募集

资金产生的利息收入扣除手续费后的净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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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32,279.21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1,993.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31,993.94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2017 年：26,248.63 

2018 年：4,089.40 

2019 年：1,655.91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可使

用状态日期（或截止

日项目完工程度） 
序

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投

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投

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大亚湾商用 LED 超

级电视自动化生产

基地项目 

大亚湾商用 LED 超

级电视自动化生产

基地项目 

34,080.90 22,279.21 22,279.21 34,080.90 22,279.21 21,993.94 -285.27 2018 年 12 月 31 日 

2 
收购蓝普科技 20%股

权项目 

收购蓝普科技 20%

股权项目 
5,500.00   5,500.00     

3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10,311.10 10,000.00 10,000.00 10,311.10 10,000.00 10,000.00  不适用  

合 计 49,892.00 32,279.21 32,279.21 49,892.00 32,279.21 31,993.94 -285.27  

注 1：截至 2019 年末大亚湾商用 LED 超级电视自动化生产基地项目工程已全部完工但仍有部分尾款尚未支付。 

注 2：收购蓝普科技 20%股权项目实际未募集到资金，公司最终使用自有资金完成了该股权收购。 

注 3：由于款项尚未支付完成，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中实际投资金额按预计实际投资金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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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3 

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使用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募集资金总额：53,540.77 已累计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0,899.18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 

变更用途的募集资金总额比例： 

各年度使用募集资金总额：40,899.18 

 2018 年及以前：28,450.29 

2019 年：12,448.89 

投资项目 募集资金投资总额 截止日募集资金累计投资额 
项目达到预定

可使用状态日

期（或截止日项

目完工程度） 
序号 承诺投资项目 实际投资项目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募集前承诺

投资金额 

募集后承诺

投资金额 

实际投资金

额 

实际投资金额与募集后

承诺投资金额的差额 

1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1,326.46 1,326.46 1,326.46 1,326.46 1,326.46     800.66   -525.80  
 

其中：遂川县城乡建设局

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其中：遂川县城乡建设

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569.40 569.40 569.40 569.40 569.40     225.60   -343.80  尚未验收 

钦州市路灯管理处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钦州市路灯管理处合同

能源管理项目 
757.06 757.06 757.06 757.06 757.06     575.06   -182.00  

2018 年 4 月 1

日 

2 
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

级项目 

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

级项目 
7,471.00 7,471.00 7,471.00 7,471.00 7,471.00     883.50   -6,587.50  

2020年12月31

日 

3 
LED 小间距显示屏产能

升级项目 

LED 小间距显示屏产能

升级项目 
18,306.00 17,043.31 17,043.31 18,306.00 17,043.31  11,515.02   -5,528.29  

2020 年 5 月 31

日 

4 收购股权项目 收购股权项目 19,700.00 19,700.00 19,700.00 19,700.00 19,700.00  19,700.00   不适用 

5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8,000.00   不适用 

合  计 54,803.46 53,540.77 53,540.77 54,803.46 53,540.77 40,899.18 -12,641.59 
  

注：由于款项尚未支付完成，募集资金投资总额中实际投资金额按预计实际投资金额列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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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4 

2015 年度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年平均息税前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高端 LED 显示屏技术升级项目 3,163.58 1,062.42 4,721.09 8,512.74 14,296.25 [注 1] 

2 研发中心建设项目  - - - - 不适用[注 2] 

3 补充雷迪奥流动资金项目  - - - - 不适用[注 3] 

[注 1]：高端 LED显示屏技术升级项目建设周期共计 24个月，投资总额为 12,746.86万元，该项目于 2017年 12月完成。 

[注 2]：研发中心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本项目通过引进一批先进的包括积分球光色电测试系统、色彩分析仪等在内的研发设备，进一步巩

固雷迪奥公司在创意显示屏细分领域的技术领先能力，更好的提升雷迪奥公司高端 LED显示屏的质量，巩固在国际市场中的竞争力和领先优势。 

[注 3]：补充雷迪奥公司流动资金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主要补充雷迪奥公司流动资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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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5 

      2015年度发行股份购买资产并配套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收益（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净利润） 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5 年 2016 年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深圳市雷迪奥光电技

术有限公司 40%股权 
5,100.00 5,800.00 6,500.00 7,380.00 7,348.04 7,516.55 13,162.52 15,397.31 12,971.44 56,395.86 是 

注：上市公司发行股份购买的雷迪奥公司 40%股权已经于 2015年 11月 18日完成工商变更登记手续，上市公司持有雷迪奥公司 100%股权。 

陆初东、钱玉军、陆晨在《业绩承诺及补偿协议》中承诺，雷迪奥公司 2015年度、2016年度、2017 年度、2018年度净利润（经审计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后归属于母公司股东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5,100 万元、5,800 万元、6,500 万元、7,380 万元。业绩承诺期为 2015 年至 2018 年，2019

年无业绩承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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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6 

2016 年度非公开发行股票募集资金投资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年平均息税前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 

累计实现效益 

是否达到 

预计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大亚湾商用 LED 超级电视自动化生产基地项目 8,225.00 1,977.07 8,051.73 9,728.03 19,756.83 [注 1] 

2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 - - - 不适用[注 2] 

[注 1]：大亚湾商用 LED 超级电视自动化生产基地项目，投资总额为 22,279.21 万元，该项目截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已完全验收，截至 2019

年 12月 31日，已累计投入 21,993.94 万元，2019年实现效益 9,728.03 万元，截至 2019年底累计实现效益 19,756.83万元。该项目承诺实现效益

开始时间为 2019年，年平均承诺效益为 8,225.00万元。 

[注 2]：补充流动资金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主要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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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7 

2018 年度公开发行可转换公司债券募集资金项目实现效益情况对照表 

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 

 

编制单位：深圳市洲明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万元 

实际投资项目 承诺效益 

（年平均息税前利润） 

最近三年实际效益 截止日累计实

现效益 

是否达到预计

效益 序号 项目名称 2017 年 2018 年 2019 年  

1 遂川县城乡建设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61.40      [注 1] 

2 钦州市路灯管理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91.70  71.00 102.24 173.24 是[注 1] 

3 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 
 

    不适用[注 2] 

4 LED 小间距显示屏产能升级项目 12,856.88   2,205.14 2,205.14 [注 3] 

5 收购股权项目 3,000.00 
 

2,985.06 489.76 3,474.82 否[注 4] 

6 补充流动资金项目 
     

不适用[注 5] 

[注 1]：公司实施的合同能源管理主要集中在市政路灯改造业务，与公司主业中照明业务紧密相关。基于公司目前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储备，公司拟投入 1,326.46 万

元募集资金用于补充以下两个合同能源管理项目的资金需要，包括遂川县城乡建设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569.40 万元、钦州市路灯管理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 757.06 万元。

截至 2019年 12 月 31 日，遂川县城乡建设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已投入 225.60 万元，钦州市路灯管理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投入 575.06 万元。合同能源管理项目承诺效益开

始时间为 2019 年，其中钦州市路灯管理处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已完工并开始实现效益，遂川县城乡建设局合同能源管理项目尚未完工验收。 

[注 2]：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升级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本项目拟通过改造现有研发场地、购置先进的研发实验设备、加大研发软件投入、增加研发人员数量等方式，

对公司现有 LED 显示屏研发中心进行升级，保持公司在 LED行业竞争能力，改善公司的研发环境，吸引高素质人才，巩固公司在 LED 显示屏领域的技术领先能力。 

[注 3]：为了实现公司战略发展目标，满足 LED 小间距显示屏市场发展需求，公司拟对现有 LED 小间距显示屏产能进行升级扩产，提高供货能力。该项目投资总额为

17,043.31万元，年均承诺效益 12,856.88万元。截至 2019年 12月 31日项目已累计投入 11,515.02万元，由于项目尚处于建设初期阶段，2019年全年最终实现效益 2,205.14

万元，未达预计效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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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 4]：公司以 19,700 万元本次募集资金用于支付受让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杭州柏年）原股东股权。杭州柏年公司原实际控制人及法定代表

人潘昌杭承诺杭州柏年公司 2017 年、2018 年、2019 年实现的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分别不低于 2,000 万元、3,000 万元、4,000 万元，

年平均承诺效益 3,000 万元。2018 年，根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杭州柏年

2018 年 1 月 1 日至 2018 年 12 月 31 日经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2,985.06 万元，未达到 2018 年度业绩承诺 3,000 万元指标。2019 年，根

据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出具的《关于杭州柏年智能光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业绩承诺完成情况的鉴证报告》，杭州柏年 2019年 1月 1 日至 2019 年 12 月 31 日经

审计的归属于母公司且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的净利润为 489.76 万元，未达到 2019 年度业绩承诺 4,000 万元指标。 

[注 5]：补充深圳洲明流动资金项目无直接经济效益，主要补充本公司流动资金，降低企业财务成本，增强公司竞争力及盈利能力。 

 

 


